最新消息 –
最新修訂的警員及督察遴選程序(2011年5月1日起實行)
以下經修訂的警員及督察遴選程序將於2011年5月1日起實行：

警員

· 申請人如持有中學會考五科(包括英文)第2等級(即2007年前之”合格”成績)或以上的成績，或同等學歷，但未能符合所需最低中文語文能力要求，仍可申請該職位。然而，申請人將獲安排參加公務員考試組舉辦的政府語文考試。
· 警員的小組面試中會引入與警務工作相關的「實務事件處理測試」，用以評估投考人的中文和英文溝通能力、判斷力和搜集事實能力等。「實務事件處理測試」分為以下兩部分：

a) 第I部：模擬事實搜集評估 － 投考人可用20分鐘以中文及第一身把其所述事件記錄下來。
b) 第II部：模擬案件記錄評估 － 投考人可用10分鐘以英文記錄一份簡要報告，內容須載有日期、時間、地點、人或財物的描述等資料。

· 警員職位投考人如能展示掌握外語技能，例如印度文、烏爾都文、尼泊爾文、他加祿文、法文、德文、韓文或日文等，將會取得額外分數。有關的外語寫作及會話技能水平，將會透過兼職詮譯員於小組面試中作出評核。

督察

· 見習督察筆試的英文和中文寫作測試的形式會有所修訂。新的形式包括草擬給市民的回覆、撰寫簡單的分析報告及意見書或就有關公眾關注的警政事宜撰寫新聞公報等。
· 在延續面試環節中，當督察職位投考人完成向隊員的英文簡報後，他可在實踐領導才能練習的執行任務期間以中文或英文溝通。
